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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度陕西省古籍整理

与研究类课题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陕西是历史文化大省，具有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源，为了有效

保护、利用和研究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充分发掘陕西地域古籍

资源价值，推动我省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，坚定文化自信，

为建设文化强省作出贡献，陕西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

组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即日起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接受古籍整理

与研究类课题申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
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定文化自信，进一

步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，积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，加强

文化典籍整理和研究工作，凸显陕西古籍整理与研究特色。 

二、学术要求 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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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古籍是指 1911年以前在中国抄写或刊行的汉文书刊、文

献资料，以及 1949 年以前以汉文文字为载体的出土文献资料。 

2.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方式主要包括点校、注释、今译、汇编、

索引、书目与研究论文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.选题原则。应是具有陕西地域特色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类的

课题。 

2.成果形式。最终成果形式为论文的，一般要在 2022年 6

月底之前完成，最终成果形式为专著的，一般要在 2023 年 12月

底之前完成。 

3.申报资格。课题负责人必须具备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

或者具有博士学位；不具备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博士学位

的，必须由两名副高以上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方具备申报资格。 

四、为避免一题多报、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，确保申请人有

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，本年度陕西省古籍整理与研究类课

题申请作如下限定： 

1.申请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请陕西

省古籍整理与研究类课题。 

2.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

目、高校古委会项目及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本

年度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类课题（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 2021年 3

月 1日之前的可以申请）。 



 - 3 - 

3.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有较大关联

的申请课题，须在《申请书》中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

目的联系和区别；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同一成果申请多

家基金项目。 

4.不得以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本年度古

籍整理与研究类课题。已列入《陕西古代文献集成》、《陕西历

代旧志文库》或其他大型丛书出版计划的不能申请本年度古籍整

理与研究类课题。 

五、项目管理 

1.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古籍整理与研究类项目的立项、中期

检查、结项等均参照《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2.获批项目应在每年 11月前将研究进展、取得的阶段性成

果、存在的问题以及经费使用等情况以纸质材料形式，向陕西省

古籍整理办公室如实汇报。 

3.其他相关通知和文件的发布、下载，请登录陕西省社会科

学院网站(www.sxsky.org.cn)“陕西古籍整理”专栏。 

六、申报程序及报送要求 

课题申报者必须认真填写《陕西省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申报

书》及《课题论证活页》。《申报书》和《论证活页》须计算机

填写、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请各单位于 5月 7日前，将

《申报书》纸质版 2份、《论证活页》6份、相关前期点校样稿

10页和《汇总表》1份报送至科研院（交流中心 D504）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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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申报书》、《论证活页》和《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

邮箱。 

七、入选课题由陕西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古籍

整理出版办公室提供研究经费资助及岀版补贴，资助金额与陕西

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资助金额相同。 

本次申报的课题将由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审核、

筛选，通过初选的课题将上报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，

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后下发立项通知，纳入到陕

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中，进行立项管理。 

 

联系人：刘  旭   

电  话：87082961 

邮  箱：shekechu@nwsuaf.edu.cn 

  

  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

2021 年 4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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